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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重大慶典、國際性學術研討、交流聯誼及重要來賓

參訪之相關接待活動，特設立「國立嘉義大學禮賓大使團」（以下簡稱本團）， 並訂定本

要點。 

二、本團服務範圍如下： 

(一) 本校校慶、運動會、畢業典禮等重大慶典。 

(二) 本校主、協辦國際性或大型學術研討、交流聯誼活動及政府機關、贊助團體及其他校

外單位提出申請經指導單位同意之活動。 

三、申請本團服務之程序、報酬給付、訓練考核、績優禮賓大使甄選、招募新成員及其他應遵

行事項，得由學生事務處另定之。 

四、本團每年度得視成員人力需求，參考各校區學生人數及男女比例，招收新成員。 

五、本團成員遵行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本團管理規定及相關會議決議。 

(二) 本團每學期須定期召開一次以上全員大會，兩次以上幹部會議。 

(三) 遵守工作紀律及配合申請單位指揮。 

(四) 任務中受指派之工作，若非不合理的要求，不得以任何理由規避或拒絕。 

(五) 本團成員須遵守校規，且為同學表率，不得有違反校規及有損校譽之情事，亦不得

私接任務或未經核准於任務之外穿著本團服裝。 

(六) 本團成員每學年須參加例行性會議、集訓及培訓課程，因故無法參加者應事先依規

定請假。 

六、本團成員享有之權利如下： 

(一) 得選舉、罷免及擔任本團各項職務。 

(二) 參加各項任務得請公假，並由申請單位負責本團活動期間之安全、膳食、交通及生

活照顧，並適時辦理保險事宜及酌發報酬；有關報酬給付依學生事務處另定報酬給

付規定辦理。 

(三) 由學校頒發證書，並製作制服及名牌。 

(四) 本團得視成員表現酌予獎勵。 

(五) 經評選為績優禮賓大使者，得於畢業典禮頒發獎狀公開表揚。 

七、本團置團長一人，副團長至少一人，另置獎懲長、總務長、教育長、公關長及資訊專員各

一人，各級幹部任期均為一學年，自交接之日起算。本團經簽請學生事務處同意後，每年

得依團務需求，增減幹部編制。本團幹部編制如下： 

(一)團長職掌如下： 

1. 對外代表本團，對內綜理本團事務(含招生相關活動)。 



2. 本團工作之協調、執行及調度事宜。 

3. 主持全員大會及幹部會議，並統整會議紀錄提送學生事務處核備。 

4. 提送獎懲及績優禮賓大使建議名單。 

(二)副團長職掌如下： 

1. 襄助團長綜理本團事務。 

2. 負責各例行會議之記錄。 

3. 訂定本團年度行事曆。 

4. 負責活動場地及交通接駁事宜。 

5. 團長不克行使職掌時，由副團長代理。 

(三)獎懲長職掌如下： 

1. 任務檢討文件彙整。 

2. 記錄成員學期表現。 

3. 出勤、請假考核及紀錄。 

4. 團長及副團長不克行使職掌時，由獎懲長代理。 

(四)教育長職掌為課程策劃及執行。 

(五)總務長職掌如下： 

1. 學期預算提報。 

2. 收支及決算報表統整。 

3. 帳戶管理。 

4. 製作財產清冊並定期盤點。 

5. 團辦管理。 

(六)公關長職掌如下： 

1. 對外形象設計及推廣。 

2. 對外重要事項公告。 

3. 校際觀摩交流聯誼。 

(七)資訊專員職掌為活動資料蒐集及建檔。 

八、 本團團長及各級幹部於每學年末由當屆團長主持幹部改選，各級幹部之改選由成員提名，

採不記名投票，經成員人數二分之一以上出席，由得票數最高者當選。若最高票票數相

同者，得就票數相同者重新投票，由得票數高者當選。若被提名者僅一人，依前開方式

投票，經出席人數二分之一以上通過當選。幹部選舉結果應於選舉結束後提送學生事務

處核備並公布。 

九、 各級幹部罷免案需由一名本團成員提出，經五分之一成員簽名連署，於全員大會提案，

成員人數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採記名方式投票，經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罷免，陳

送學生事務處核可後，罷免始成立。 

十、定期辦理集訓，由幹部及學生事務處考核表現。 

十一、 本團成員違反本要點及校規相關規定者，紀錄缺失一次，並採累計計算。例行性會議、

集訓及培訓課程無理由不參加者，紀錄缺失一次。本團成員若有重大缺失者，由獎懲

長召開獎懲會議，全體幹部及顧問出席，並將會議決議提送學生事務處核准後依規定



懲處。 

十二、 獎懲建議名單、績優禮賓大使建議名單由團長彙整，提送學生事務處審核並簽請學生

事務長核示後辦理相關獎懲事宜。 

十三、 本團活動經費之運用須提送學生事務處核准後方可動支。 

十四、 本團每學期初應擬定工作計畫及活動預算書，經幹部會議決議通過後提送學生事務處

審核。 

十五、 本團每學期末編製本團帳戶收支報表，經全員大會通過後，提送學生事務處核備。 

十六、 本團成員不得任意退團，有下列情形者，應依照規定辦理休團，期間以當期幹部交接

前為限： 

(一)本團成員因交換學生、重大疾病或其他合理事由，致暫時無法履行本團義務者。 

(二)本團顧問期間成員，且任務時數滿一百小時，為應考研究所、學術研究、雙主修、輔

系、教程、實驗計畫致無法履行義務者。 

(三)其他經學生事務處核可之特殊原因。 

前項第二款成員休團後仍須支援校內大型任務。 

十七、 本團成員休團申請須由個人提出具體證明後交由當期幹部審核，再由團長提送指導老

師，提送學生事務處做最後審核。 

十八、 本團休團期限以兩個學期為限，且休團一學期扣積分十五分，採累加制。因交換學生

或重大疾病休團，所扣積分得予減半。 

退團成員及休團期間成員不再享有本團任何權利及義務。 

十九、 缺失紀錄達九次者，經獎懲長召開獎懲會議決議通過，提送學生事務處核示後，勒令

退團。團員因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經許可後可申請退團。 

二十、 退團成員應於退團生效後兩週內繳回證書、制服、團服、名牌、相關配件及退團申

請書，並償還制服、名牌及配件之製作費用。違反規定者依校內獎懲規定記小過一

次。 

二十一、 本要點之修正需經團員大會團員人數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後，始可提送學生事務處審核。 

二十二、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